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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1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

454

23,845,345

23,845,345

1.7884

1.78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银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记名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丁炜刚先生、监事王红春女士因工作

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锋锋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586,810 94.7221 908,509 3.8100 350,026 1.4679

2、议案名称：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730,228

比例（%）

82.7425

反对

票数

3,917,954

比例（%）

16.4307

弃权

票数

197,163

比例（%）

0.826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586,810

19,730,228

比例（%）

94.7221

82.7425

反对

票数

908,509

3,917,954

比例（%）

3.8100

16.4307

弃权

票数

350,026

197,163

比例（%）

1.4679

0.82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

有限公司、王勇先生及其他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承婧艽、贺琳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60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4-062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5日、12
月26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披露《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2024年12月27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自2024年12月25日起公司股票已连

续3个交易日涨停，最近3个交易日换手率分别为10.35%、15.95%、18.46%，成交额分

别为4.01亿元、6.88亿元、8.77亿元，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交易指标高于以往

水平。

● 公司当前经营活动、经营秩序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

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自2024年12月25日起，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价波动

较大，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仓储物流业务，致力于满足商业的消费场景和物流的仓

储场景中基础设施和运营服务的需要，公司当前经营活动、经营秩序正常，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2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545.18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5.75%、16.66%，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6日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等公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与经营有

关的其他重大信息，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截至

2024年12月27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为5.78元/股，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市净

率分别为143.46、279.98、1.43。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的

证监会行业分类之零售业最新（截至2024年12月26日）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市

净率分别为24.91、25.90、1.88，公司部分指标明显高于行业水平。鉴于近期公司股价

波动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有关公司的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一073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

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年12月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12月 27日

14时 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12月 27日上午 9:15至 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 27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27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6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50,817,
3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0308%，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1,762,1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38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36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2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36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8,139,98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715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99,084,7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69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共36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2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

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全资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股份347,924,9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755%；反对股份2,502,
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134%；弃权股份389,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111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105,247,5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253%；反对股份2,502,88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145%；弃权股份389,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360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347,983,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922%；反对股份2,463,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023%；弃权股份370,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105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105,306,1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795%；反对股份2,46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783%；弃权股份37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342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股份347,917,3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1733%；反对股份2,660,
8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7585%；弃权股份239,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68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105,239,9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3182%；反对股份2,660,83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4605%；弃权股份239,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221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份346,778,8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8.8488%；反对股份3,630,
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1.0350%；弃权股份407,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11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104,101,4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2654%；反对股份3,630,92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3576%；弃权股份407,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377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348,475,8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3325%；反对股份2,037,
0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5807%；弃权股份304,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86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 105,798,4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8347%；反对股份2,037,03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8837%；弃权股份30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2816%。

本次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

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4年12月12日、12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号、

2024-075号）。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

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3: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27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

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号行政中心一

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定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24年12月12日、12月20日发出，会议的

议题及相关内容于同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481人，共持有393,929,312股有表决权股份，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484%，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

277,950,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73
人，代表股份115,979,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0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476人，代表股份 366,617,915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5792%。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27,311,397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430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以普通决

议方式通过了上述第1项、第2项、第4项提案；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第3项提案。

1.《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

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等关联股东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14,45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373%，反对 3,31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06%，

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3,060,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1031%，反对3,31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442%，弃权 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52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4,219,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1316%；反对3,31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8162%；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2%。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

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等关联股东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14,453,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372%，反对 3,314,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27%，

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3,060,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1030%，反对3,314,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463%，弃权 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507%。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4,219,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1315%；反对3,314,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8183%；弃权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02%。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等关联股东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14,492,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08%，反对 3,27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34%，

弃权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3,100,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1369%，反对3,27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167%，弃权 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464%。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4,259,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1651%；反对3,27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7889%；弃权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5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5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等关联股东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90,831,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0895%，反 对 26,937,9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22.8624%，弃权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9,43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76.8155%，反对26,937,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1359%，弃权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486%。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0,598,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

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7.0440%；反对26,937,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2.9078%；弃权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81%。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5年度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89,050,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08%，反对 4,807,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03%，

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1,551,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5.8073%，反对4,807,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4.1287%，弃权 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64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61,742,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6693%；反对4,804,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3104%；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03%。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30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90%；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90,295,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69%，反对 3,603,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47%，

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2,797,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769%，反对3,603,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3.0947%，弃权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0284%。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62,985,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0084%；反对3,602,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826%；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9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310,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B股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欧林玉律师、徐漫丽律师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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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

事项》的相关规定，每月披露一次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庭外重组进展情况

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公司委托专业中介机构代理申请人向贵阳

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申请备案庭外重组并提交了相关备案材料，于2024年08月14日完

成庭外重组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10）。

2024年 08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募和遴

选庭外重组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决定公开招募和遴选庭外重组投

资人。

2024年 08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庭外重组

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3），启动庭外重组债权申报工作。

2024年 09月 04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争性选聘庭

外重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8）。

2024年 09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及预重整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

2024年 10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及预重整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45）。

2024年 11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及预重整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5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招募及遴选庭外重组投资人、债

权申报与审核、审计及评估等相关工作。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严

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贵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对公司庭外重组的备案登记不构成对公司破产重整申

请的受理，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截至目前，公司是否能进入预重整及重整

程序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最终能否成功、能否有效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等均存在不确

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全力做好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1条第（九）项的相关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3.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的审计意见。公司2021年至2023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

9.8.1条第（四）、（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05月0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ST）。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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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债务逾期
暨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项

高鸿股份/公司

高鸿鼎远

指

指

指

释义内容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公司合并范围内在金融机构融资净额共计 127,597.89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6.46%，新增逾期债务1,0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0.29%，债务逾期累计发生额为124,485.4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5.57%。

截至本公告日，已归还上述已发生逾期借款2,817.71万元，目前债务逾期累计余

额为121,667.78万元 (其中本金120,857.89万元，利息809.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4.77%。

鉴于公司目前现金流情况，上述负债存在逾期的可能，提示投资人注意风险。

一、担保逾期情况

（一）前次已披露的担保逾期情况

1.截至2024年06月12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共存在6笔逾期债务，公司为6笔逾期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10,850.24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3.1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6月 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被担保人贷款逾期的公告》。

2.截至2024年07月08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32笔逾期债务，其中为上述30
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17,887.07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 5.11%。新增 32笔逾期债务，共计 33,088.32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9.4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7月 0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债务逾期的公告》

3.截至2024年7月1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57笔逾期债务，公司为上述新增

57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41,007.1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11.7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7月 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债务逾期暨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4.截至2024年08月0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6笔逾期债务，公司为上述新增

6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 24,417.75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6.9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8月 0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被担保人贷款逾期的公告》。

5.截至2024年09月13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4笔逾期债务，公司为上述新增

4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3,0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0.8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9月 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债务逾期暨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6. 截至2024年09月24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3笔逾期债务，公司为上述新

增 3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 11,122.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1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9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贷款逾期的公告》。

（二）新增担保逾期及贷款逾期情况

近期公司收到法院传票，部分债务宣布提前到期，公司新增对外担保融资逾期情

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合计

担保
人

高鸿
股份

债务
人

高鸿
鼎远

债权人

广 州 银
行 南 京

分行

债 务
种类

短 期
借款

融 资 金
额

1,000.00

1,000.00

逾 期 金
额

1,000.00

1,000.00

担 保 余
额

1,000.00

1,000.00

开始日

2024-2-
6

到期日

2025- 2-
6

担保审议情况

已经经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十六次会议、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详见《关于 2024 年度授信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 -002），《对外担保
进展》（公告编号：2024-020）

注：上述逾期金额及担保余额不包括滞纳金、罚息等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 1笔逾期债务，公司为上述新增 1笔

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共计 1,000.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0.29%。

（三）累计担保逾期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共存在100笔逾期债务，截至本公告日，债务逾期累计余

额为121,667.78万元 (其中本金120,857.89万元，利息809.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4.77%，其中公司为上述98笔逾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共计106,466.53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0.42%。

二、对担保贷款逾期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后期安排

因上述对外担保及债务部分逾期事项，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

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可能导致公司融资

能力下降，进而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可能会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制定相关风险应对方案，并积极与相关各方保

持沟通和方案推进，争取尽快妥善处理上述担保逾期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对外担保及债

务部分逾期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7日


